
案由4 
研商解決大學校院推動學生兼任助理實施分流現況問題

與爭議 

類別 
■教務長    □教務(含招生、註冊、課務等) 

□主任秘書  □總務長   □其他：      

分類 ■討論案  □宣導案 

提案單位 教育部高教司 聯絡人及電話 林心韻02-7736-6752 

說 明 

一、 本部與勞動部於104年6月17日訂定「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生

兼任助理學習與勞動權益保障處理原則」及「專科以上學校

兼任助理勞動權益保障指導原則」函知各大專校院，以供各

校實施分流之依循。為確保學校分流之運作順利推動，本部

函請各校依據本部處理原則104年9月完成內部規劃，規劃過

程尤應注意踐行必要之民主程序、確保分流後弱勢學生權益

不受影響、提供學習型助理參與危險場域學習活動之額外保

險、建立溝通及爭議處理平臺與進用勞僱型兼任助理時優先

洽詢校內身心障礙學生並進用等事項。 

二、 經本部調查各校104學年度上學期執行情形，學生兼任助理總

人數計約28.3萬人，其中學習型助理計約15.2萬人、勞僱型助

理計約13.1萬人。在運作機制部分，各校已完成校內整體分流

規範及建立爭議處理機制，並已明確定義學習內涵、告知學

生兼任助理權益；逾9成學校學校踐行廣徵意見程序及邀請學

生或工會代表參與；近8成學校針對危險性學習活動(如危險

實驗或出海等)為學生額外投保。經函洽勞動部及本部接獲陳

情案件，計有3至4件涉工資未當月發放、未加勞保及未提繳

勞退、學生對於校內分流規範作法有疑義等部分爭議個案。

辦 法 

一、 依本部處理原則第4及第5點（詳附件），大學規劃學生參與

屬課程學習或服務學習等以學習為主要目的及範疇之活動，

非屬有勞務對價之勞僱關係，學校於推動課程學習或服務學

習範疇之學習活動，應符合下列原則： 

(一) 該學習活動，應與前點所定範疇有直接相關性為主要目的，

並於授課或指導教師之指導下，經學生個人與指導教師同

意為之。 

(二) 學校應有明確對應之課程、教學實習活動、論文研究指導、

研究或相關學習活動實施計畫，並就其相關學習準則、評

量方式、學分或畢業條件採計及獎助方式等予以明定且公



告之。 

(三) 教師應有指導學生學習專業知識之行為。 

(四) 學生參與前開學習活動期間，得因學習、服務學習，支領

獎學金 或必要之研究或實習津貼或補助。 

(五) 學生參與學習活動，其權益保障或相關保險，應依大學法、

學位授予法及相關法規規定辦理，並於校內學生相關章則

中規範。另針對有危險性之學習活動，應增加其保障範圍。

二、 另大學基於協助學生安心就學，依本部「大專校院弱勢助學

計畫」或以學校學雜費、學校自籌經費或社會捐贈等以助學

為目的所提撥之經費提供經濟弱勢學生之生活獎補助金補助

學生，並得安排學生參與學校規劃之服務活動。分流實施後，

基於保障經濟弱勢學生安心就學，建議各校仍應積極推動相

關協助弱勢學生安心就學之措施。 

三、 惟自學校實施分流以來，部分學生或工會等團體多次指出，

部分大學透過各種方式將校內學生兼任助理學習化，校方透

過片面課程設計將兼任助理納入學習範疇、限縮勞雇型助理

名額等各校各自認定兼任助理身份定位等現象，造成外界爭

議，影響學生勞動權益。爰請各校針對以下問題研商解決之

作法，俾供本部檢討現行分流實施及修正處理原則之參考：

(一) 分流實施後，「學習」與「勞動」分際仍未明確？大學對

於「學習」定義範圍之建議？ 

(二) 各校實施兼任助理分流至今，在分流實務上，是否有已呈

現良好成效且可提供他校參考之具體推動作法？ 

(三) 有關本部與勞動部現行二原則之建議修正方向或修正條文

意見？ 

(四) 對於有部分立委、工會或學生團體主張將學生兼任助理全

面定位為勞僱型助理，學校意見為何？ 

四、 本部強調，請各校應依據處理原則相關規定實施分流，學校

與學生間屬勞僱關係者，學校應依勞動法令保障該等學生之

勞動權益，亦建請學校基於實務運作情形，在分流運作上應

有更為細緻的內涵與完善的推動規劃與配套，妥適與校內師

生及工會等相關單位溝通，以兼顧學生學習與勞動相關權益，

並減少外界爭議。 

決議  



 


